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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 
檔號：DEVB(CR)(W)1-10/39 Pt.2 
 

《 2012 年建造業法例  (雜項修訂 ) 條例草案》  
法案委員會  

 
政府當局就 2012 年 5 月 5 日第二次會議  

跟進事項的回應  
 
 

(一 ) 員工過渡安排  
 

建造業議會 (以下簡稱「議會」)員工總會代表在會議上

主要提出以下關注事項：  
 

(1) 員工過渡安排並沒有涵蓋現任職於議會，而為建造業

工人註冊管理局 (以下簡稱「管理局」)提供建造業工人

註冊服務的員工 1；  
 

(2) 員工擔憂議會管理層或會改變服務條件，代表認為員

工的薪金，服務條件及福利應保持不變；及  
 

(3) 議會內部人力資源情況，包括晉升機會及人手問題等。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2. 除了現任職於管理局秘書處的員工外，現時議會內有

部份員工，為管理局提供註冊服務工作。他們對合併議會及管理

局後的任職安排表示關注。  
 
3. 我們從議會管理層得知，現時常設編制內為管理局提

供註冊服務的 14 位合約員工，在議會與管理局合併後，其服務

條件並不會受合併影響。為應付註冊服務需求的變動，特別是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管理局於 2005 年 2 月委任前建造業訓練局(以下簡稱「建訓局」)為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，並由

建訓局員工代管理局提供建造業工人註冊服務。議會與前建訓局於 2008 年 1 月合併後，接任

為建造業工人註冊主任，而該批建訓局員工亦過渡成為議會員工，繼續代管理局提供註冊服務

至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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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證高峰期，議會會因應運作需要以短期合約形式聘用臨時僱

員。由於該等僱員的聘用條款只屬臨時性質，以滿足不定期增加

的續證申請，因此維持現時的員工聘用安排比較適合。至於議會

員工總會代表提出的其他關注，議會已積極聯絡員工總會，盡快

安排與議會員工總會代表會面，跟進員工的關注。  
 
 
(二 ) 合併建造業相關的證明文件  
 
4. 委員及與會團體大致上支持政府當局合併工人註冊證

與其他建造業相關的證明文件，惟認為當局應：  
 

(1) 保障工人的私穩及監督議會的發證程序；及  
 

(2) 監管建造工地讀證系統，以確保工人的個人資料，不

致洩漏予未授權之第三者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5. 建造業工人申請註冊時需填妥申請表，提交管理局處

理。註冊過程中，管理局只會收集必須的個人資料 (如身份證號

碼、地址及聯絡電話 )及註冊工種資歷證明文件。管理局一直按

《個人資料 (私穩 )條例》(第 486 章 )的規定處理收集得來的資料，

議會在合併後亦會恪守有關規定。  
 
6. 建造業工人註冊後會獲發一張智能工人註冊證，註冊

證上只會印有持卡人的姓名、相片、其註冊工種及技能水平和註

冊證的有效期。由 2007 年 9 月 1 日起，建造業工人在進入建造

工地前，必須出示工人註冊證，經讀證系統查驗和核實資料後，

方可在建造工地進行建造工作；而總承建商必須跟據《建造業工

人註冊條例》 (第 583 章 ) (以下簡稱《註冊條例》 )第 58 條，在

建造工地提供電子讀證機。為此，工人註冊申請表格上的「收集

個人資料聲明」已列明「註冊處亦可能將部份資料給予承建商及

法例授權接收的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以符合法例要求的用途」。  
 

7. 為保障建造業工人的私穩，並確保承建商有足夠資料

完成上述查驗程序，承建商透過讀證機只能查驗持證人的部份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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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即其姓名、身份證的英文字母及首 3 個號碼、綠卡資料 2、

註冊證編號、註冊工種、技能水平及註冊證的有效期。建造工地

的讀證機只限於總承建商及有需要處理有關資料的指定人士使

用。  
 

 
(三 ) 提升運作效率  
 
8. 政府當局在不同場合均強調將議會及管理局合併，可

締造協同效應，提高效率和成效。委員及與會團體指出合併可能

會令議會架構臃腫，處事僵化，並詢問合併將如何提高議會的運

作效率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  
 
9. 由於議會與管理局均以培養高質素建造業人才和確保

建造工程質素為共同目標，兩者多年來一直通力合作。建造業檢

討委員會 2001 年 1 月完成對本地建造業情況的全面檢討後，已

提出應成立一個業界法定統籌機構，帶領業界進行改革，使整個

建造業不斷求進。政府當局 2004 年向立法會提交《建造業議會

條例草案》時，亦已表明立法的理念是讓建造業統籌機構最終接

管建造業人員的培訓、工人註冊事宜及其他業界自我規管制度。 
 
10. 政府當局認為現階段正是時候進行合併，落實有關的

策略性建議，讓議會擔當單一的業內統籌機構的任務。作為建造

業的單一法定統籌機構，議會的成員包括聘用人、專業人士、學

者、承建商、工人、獨立人士和政府官員，故議會在制定建造業

長遠發展策略時，能充份反映業界的意見，並有利促進建造業人

手以至整個行業的健康及可持續發展。就合併後議會架構的關

注，現時議會與管理局的員工均有不同權責，並會留守原來崗

位，因此合併後將不存在架構重疊的問題，反而有利於平穩過渡。 
 
11. 擬議合併將在下列各方面改善議會的運作效率和建造

業工人註冊制度，令持份者受惠：  
 

(1) 統一業界的政策和訂定工作優次–合併前，議會與管

理局各自按功能擬定及審議政策及訂定工作優次。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如有關工人已選擇將相關綠卡資料合拼於工人註冊證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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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後將理順流程，所有政策將由議會擬定及審議，並

由議會全權訂定工作優次。此安排可加強政策的連貫

性，務求更具效率地回應業界的訴求；  
 

(2) 加強行政和運作效率–建造業的人力發展、培訓、工

藝測試和註冊的工作環環相扣，現時卻由管理局負責

註冊工作而其餘則由議會執行。合併後將由單一機構

統一負責擬定、宣傳、落實和檢討所有相關工作，可

提高營運效率，締造協同效應，有利於適時培養出一

支高質素的熟練建造業隊伍，以應付業界的需求；及  
 

(3) 更有效地運用資源和分享資料–在兩個法定機構合併

後，可更有效地運用／分享兩者的資源和資料，比如

議會的資源將可用以提昇管理局的電子設備及註冊系

統；而管理局掌握的建造業工人技能水平資料，將可

在合併後用以制定更為長遠、完善的工藝培訓計劃，

滿足市場需要。  
 
 
12. 政府當局亦藉《 2012 年建造業法例  (雜項修訂 ) 條例

草案》推行多項措施，更妥善地照顧業內工人的權益及進一步優

化議會的運作：  
 

(1) 按現行的《註冊條例》第 44 條規定，工人可申請將其

註冊續期，而申請須在有關的註冊期滿日期前的三個

月內但在該日期前的七個工作日前提出。為方便工人

註冊，政府當局建議作出修訂，把上述三個月限期延

長至六個月；  
 
(2) 《註冊條例》第 45 條規定，如果工人截至 2005 年 12

月 29 日，在相關行業內有六年工作經驗，可註冊為熟

練技工 (臨時 )；有兩年經驗者，可註冊為半熟練技工 (臨
時 )。上述註冊均屬臨時性質，在註冊日期後三年便屆

滿。然而，相關工人仍須通過測試／評核，才能註冊

成為指定工種的熟練技工或半熟練技工。根據該條文， 
即使工人因病或受傷而不能參加測試／評核，亦不會

獲得延長期限。為顧及工人在此等情況下，未能在期

限前通過測試／評核，政府當局建議增訂可延長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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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新條文；  
 

(3) 政府當局建議在《註冊條例》增訂新條文，使根據該

條例發出的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可以儲存及顯示其他機

構發出與建造業相關的工作證／證明文件的資料；  
 

(4) 在現行《建造業議會條例》(第 587 章）(以下簡稱《議

會條例》 )下，無論合約價值多少，議會都不能授權其

成員或僱員訂立合約，即使是細小和例行性質的合

約，亦須經議會審批。鑑此，政府當局建議修訂《議

會條例》，使議會可授權這方面的權力，以便利運作；

及  
 
(5) 《議會條例》下，議會須徵得財政司司長批准，才可

以將議會資金以定期存款形式存於銀行。為了加強運

作效率，政府當局建議修訂條文，以便議會作定期、

通知或儲蓄存款，存入由財政司司長為作該等存款的

目的而一般地或就個別情況而提名的銀行的定期存款

帳戶、通知存款帳戶或儲蓄帳戶。  
 
 
 
發展局  
2012 年 5 月 1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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